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关于行政执

法主体资格的公示

（2020 年第 1 号）

根据《云南省行政执法公示办法》和《维西县全面推行

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行政执法决定

法制审核制度实施方案》（维政办发〔2019〕131 号）的要

求，经维西县司法局审查确认，现将机构改革后维西县卫生

健康局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及相关信息予以公示：

一、执法主体资格：

执法主体：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

负责人：蜂成忠

执法区域：维西县

执法类别：卫生、计生

办公地点：维西县保和镇行政中心三楼卫生健康局

监督电话：0887---8626512

邮政编码：674600

二、主要执法职责和执法依据：

执法职责：1、依法对辖区内的公共场所、生活饮用水、

学校卫生、医疗机构、传染病防治、计划生育综合监督等进

行卫生监督、检查，对乡镇卫生监督协管站的工作进行监督

和指导；2、负责法律法规规定的县级办理的卫生许可和执

https://www.baidu.com/s?wd=%E7%94%9F%E6%B4%BB%E9%A5%AE%E7%94%A8%E6%B0%B4&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Bnvw-uyDYuhDvnWu9rHTz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HT3P16Lnjcs


业许可的受理、初审、现场审查和批准后有关证件发放的具

体工作；3、进按照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的部署，组织开展全

县卫生监督执法检查，完成上级卫生行政部门、上级卫生监

督机构下达的公共场所、医疗卫生机构等现场检测、抽检任

务并公示监督、检测、抽检结果；4、对违反卫生法律、法

规的单位和个人依法进行调查取证并提出处理意见，负责县

卫生健康局作出卫生行政处罚决定的具体实施；5、宣传卫

生法律、法规，指导、对相关人员进行卫生知识培训；6、

处罚辖区内早婚早育、非婚生育和违法多生育行为。

执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六

章法律责任第四十一条 不符合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生育子女

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149 号）第二十条：医疗机构改变名称、场所、

负责人、诊疗科目、床位，必须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二条 依法取得执业医师

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经注册在医疗、预防、保健机

构中执业的专业医务人员，适用本法；《护士条例》（国务

院令第 517 号）第七条第一款 护士执业，应当经执业注册

取得护士执业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三十

三条第一款 从事本法规定的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的人员，

必须经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考核，

并取得相应的合格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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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饮用水供水单位

供应的饮用水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应当符合国家

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饮用水供水单位从事生产或者供应活

动，应当依法取得饮用水卫生许可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

置条例》第四十五条 医疗机构篡改、伪造、隐匿、毁灭病

历资料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给予或者责令给予降低岗

位等级或者撤职的处分，对有关医务人员责令暂停 6 个月以

上 1 年以下执业活动;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或者责令给予开除的处分，对有

关医务人员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

维西县卫生健康局

2020 年 6 月 15 日


